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京通市监发〔2025〕49号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通州区知识产权促进办法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修订后的《通州区知识产权促进办法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通州区知识产权促进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通州区知识产权促进办法（2021年修订）》，按照《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通政发〔2024〕15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通政发〔2025〕8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通州区知识产权局）是通州区知识产权促进专项资金的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的申请受理、材料审核、组织评审和资金发放等工作。 
第二章 受理条件
第三条 中国专利奖、中国外观设计奖奖励 
（一）应具备条件 
申请中国专利奖、中国外观设计奖奖励的，应已取得相应获奖证书。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奖励申请表》；
2.法人单位申请应提供有效法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等），个人申请应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3.中国专利奖获奖证书、中国外观设计奖获奖证书；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单位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四条 中国商标金奖奖励 
（一）应具备条件 
该商标已获得中国商标金奖。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奖励申请表》；
2.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
3.中国商标金奖获奖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单位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五条 支持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 
（一）应具备的条件 
1.专利应是授权、有效的发明专利，年限不超过6年，且权属清晰、无纠纷；
2.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
3.项目已开始实施。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资助申报书》；
2.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3.营业执照；
4.专利授权证书及专利登记簿副本；
5.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经费支出证明材料；
6.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公司财务报表。 
以上材料均需按顺序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六条 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一）应具备的条件 
1.用于质押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法律状态明确有效；
2.企业财务状况良好，申请贴息的贷款已按期还本付息。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资助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用于质押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及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出具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材料；
4.质押合同、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5.还贷付息票据证明；
6.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项目的绩效报告。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七条 支持参加专利保险 
（一）应具备的条件 
投保的专利必须是授权、有效专利，且权属清晰无纠纷；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专利保险资助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专利保险保单、保险条款及保费缴纳票据；
4.专利权属证明；
5.专利保险项目的绩效报告。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八条 支持知识产权联盟建设 
（一）应具备的条件 
1.联盟经民政部门批准设立，其中通州区联盟成员占30%以上；
2.联盟已开展专利信息分析、专利挖掘与布局、构建专利池、知识产权运营等工作，并取得了成效。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联盟资助申请书》；
2.联盟经民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批文；
3.理事长单位营业执照；
4.联盟章程及内部规章制度（包括组织机构工作规则、项目管理制度、经费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
5.联盟成员组成情况表及简介；
6.联盟委托服务机构开展专利信息分析、专利挖掘与布局、构建专利池、知识产权运营等工作取得相应成果的证明材料；
7.开展上述工作经费支出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九条 支持企业委托服务机构开展专利导航、专利预警、专利战略制定等工作 
（一）应具备的条件 
已委托专业服务机构开展专利导航、专利预警、专利战略制定等工作。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专利导航、专利预警、专利战略项目资助申请表》；
2.营业执照、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材料；
3.企业和服务机构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
4.开展专利导航、专利预警、专利战略制定等工作并取得相应成果的报告文本以及费用支出凭证。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十条 成功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奖励 
（一）应具备的条件 
已在国内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知识产权证券。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奖励申请表》；
2.营业执照、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材料；
3.知识产权证券成功发行、发行规模和发行情况的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11条 为所服务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项目购买相应保证保险产品的金融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单位资助           
（一）应具备的条件 
1.依法登记注册的金融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2.所服务的企业应在本行政区域内经营。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保险资助申请表》；
2.金融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及所服务企业营业执照；
3.专利保险保单、保险条款及保费缴纳票据。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十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奖励 
（一）应具备的条件 
申请单位应已取得相应证书。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奖励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提供相应的证书。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单位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资助 
（一）应具备的条件 
已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企业。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贯标资助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相应证书；
4.认证费缴纳票据。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单位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十四条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资助
（一）应具备的条件 
成立至今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资助申请书》；
2.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
3.提供年度工作报告，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含纳税、投入知识产权发展方面人员、花名册与资金情况等）；区内知识产权代理量和服务量等情况；自主开展或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开展知识产权活动情况及成效等；本年度已完成知识产权服务情况及成效（含知识产权托管、咨询、宣传、培训、信息分析以及帮助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提供专利预警分析等）；其他特色工作；
4.提供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上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表。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资助 
（一）应具备的条件 
已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胜诉（法院终审）。 
（二）应提交的材料 
1.《通州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资助申请书》；
2.提供单位主体资格的证明文件；
3.申请人应当提交相应的权利证明；
4.援助事项和事由的说明文件，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等相关材料；
5.法院出具的终审法律文书、案件相关维权费用凭证（诉讼费、诉讼代理费和司法鉴定费）。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提交的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三章 受理与评审程序
第十六条 申请专项资金的项目按照集中申报、统一受理的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项目受理与评审的程序
（一）申请人按要求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二）管理部门受理申请材料并进行评审。资质认定类项目不进行评审，由管理部门分别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需设立评审小组，对项目逐一进行评审，必要时可进行实地考察；
（三）申报项目由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通州区知识产权局）党组会审定；
（四）通过审定的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由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通州区知识产权局）通过网站进行公示；
（五）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通州区知识产权局）统一安排资金拨付。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通州区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5月8日施行的《通州区知识产权促进办法实施细则》（京通市监发〔2021〕23号）同时废止。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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